
 1

 

电力可靠性监督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电力可靠性监督管理，保障电力系统安

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、《电力监管条例》等法规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电力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开展电力可靠性管理

工作。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和国家能源局电力可靠性管

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可靠性中心”）应当依照本办法开展电

力可靠性监督管理工作。 

第三条 国家能源局负责全国电力可靠性的监督管理；

可靠性中心负责全国电力可靠性监督管理的技术支持和行

业服务工作；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负责辖区内电力可靠性监

督管理。 

第四条 国家能源局的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制定电力可靠性监督管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并

组织实施； 

（二）建立健全电力可靠性监督管理工作组织体系； 

（三）组织电力可靠性检查、技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等工

作； 

（四）组织开展电力可靠性评价工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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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发布电力可靠性指标。 

第五条 可靠性中心的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负责拟订和实施电力可靠性管理规章制度和技术

标准; 

（二）负责全国电力可靠性信息的采集、统计和分析; 

（三）负责电力可靠性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与运行； 

（四）负责电力可靠性评价、评估和预测工作； 

（五）负责电力可靠性技术研究和国际交流； 

（六）组织开展电力可靠性技术培训; 

（七）开展其他可靠性技术支持和行业服务工作。 

第六条 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的主要职责: 

（一）贯彻落实电力可靠性监督管理相关规章、规范和

标准，监督、检查、指导辖区内电力企业的可靠性管理工作; 

（二）建立辖区内电力可靠性监督管理工作体系,制定

辖区内电力可靠性监督管理制度; 

（三）负责辖区内电力可靠性信息的统计、核查和报送; 

（四）发布辖区内电力可靠性指标和电力可靠性监管报

告； 

（五）开展辖区内电力可靠性管理培训工作。 

    第七条 电力企业的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贯彻执行电力可靠性监督管理法规、标准和规范，

制定本企业电力可靠性管理工作制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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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电力可靠性管理工作体系，落实电力可靠性

管理岗位责任； 

（三）建立电力可靠性管理信息系统，采集分析电力可

靠性信息； 

（四）按规定准确、及时、完整地报送电力可靠性信息； 

（五）开展电力可靠性成果应用，提高电力系统和设施

可靠性水平； 

（六）开展电力可靠性技术培训； 

（七）配合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进行电力可靠性信

息核查，并提供必要信息。 

第八条 电力可靠性信息实行统一管理、分级负责的原

则。电力企业负责本企业电力可靠性信息管理。国家能源局

派出机构负责辖区内电力可靠性信息管理，可靠性中心负责

全国电力可靠性信息管理。 

第九条 电力企业应当按照电力行业统一的可靠性技术

标准建立电力可靠性管理信息系统，并统计以下电力可靠性

信息： 

（一）发电设备可靠性信息，包括发电主机、发电辅助

设备基本情况和运行情况； 

（二）输变电设施可靠性信息，包括发电侧、电网侧输

变电设施基本情况和运行情况； 

（三）直流输电系统可靠性信息，包括直流输电系统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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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情况和运行情况； 

（四）供电系统可靠性信息，包括供电系统基本情况和

运行情况。 

第十条 信息报送内容： 

（一）向可靠性中心报送的信息内容： 

1、100 兆瓦及以上容量火力发电机组、核电机组，40

兆瓦及以上容量水力发电机组，100 千瓦及以上容量风力发

电机组可靠性信息；  

2、200 兆瓦及以上容量常规火电机组主要辅助设备可靠

性信息；  

3、220 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输变电设施可靠性信息； 

4、直流输电系统可靠性信息； 

5、供电系统用户供电可靠性信息； 

6、电力可靠性管理和技术分析报告； 

7、其他相关可靠性信息。 

（二）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可根据本办法规定辖区内电

力企业电力可靠性信息的报送内容。 

第十一条 电力可靠性信息报送、汇总按照下列规定办

理： 

（一）国家能源局省监管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省监管办”）

辖区内的电力企业向省监管办报送；省监管办汇总核实后报

国家能源局区域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区域监管局”）。区域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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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公司，未设立省监管办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范围内的电

力企业，直接向所在区域监管局报送。区域监管局汇总后报

可靠性中心。 

（二）中央电力企业、资产跨区域的地方电力企业向可

靠性中心报送。其中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同时

向所在区域监管局报送。 

第十二条 电力企业报送电力可靠性信息应当符合下列

期限要求： 

（一）每月 10 日前报送上一月发电主机可靠性信息； 

（二）每季度首月 15 日前报送上一季度发电辅助设备、

输变电设施、直流输电系统以及供电系统可靠性信息； 

（三）每年 2 月 15 日前报送上一年度电力可靠性管理

和技术分析报告； 

（四）以下非计划停运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内报送可靠性

技术分析报告： 

1、发电机组 500 小时及以上非计划停运事件。 

2、变压器 500 小时及以上非计划停运事件，断路器 300

小时及以上非计划停运事件，架空线路 100 小时及以上非计

划停运事件，以及其它输变电设施 1000 小时及以上非计划

停运事件。 

3、220 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变电站全站非计划停电事

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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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因安全故障（含人员误操作）造成城市电网（含直

辖市、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、其它设区的市、县级市电

网）减供负荷比例或者城市供电用户停电比例超过《电力安

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 599 号令）规定

的一般电力安全事故比例数值 60％以上的电力安全事件，以

及超出电力系统设计限额的灾难性事件引发的供电用户停

电事件。 

第十三条 省监管办应当自电力企业信息报送截止之日

起 3个工作日内向区域监管局报送本省的汇总信息。区域监

管局应当自省监管办信息报送截止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向可

靠性中心报送本区域的汇总信息。 

第十四条 国家能源局定期开展电力可靠性评价。电力

可靠性评价实施办法另行发布。 

第十五条 电力可靠性评价应当遵循公正、公平、公开

的原则。 

第十六条 实施电力可靠性评价时，能源局派出机构会

同可靠性中心对电力企业报送的有关信息进行调查核实。 

第十七条 年度电力可靠性评价结果经公示后，由国家

能源局统一发布。 

第十八条 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和可靠性中心根据

履职需要，可以要求电力企业报送与电力可靠性管理相关的

文件、资料、图纸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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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电力可靠性管理检查以电力企业自查为主，

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根据企业自查情况，对电力企业进

行抽查。   

第二十条 电力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国家能源局及

其派出机构可以采取约谈、通报批评等措施责令其整改： 

（一）未按照本办法和规程标准开展可靠性管理工作

的； 

（二）瞒报、谎报和迟报电力可靠性信息的； 

（三）拒绝或阻碍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及其工作人

员依法进行检查、核查的。 

第二十一条 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和可靠性中心工

作人员未履行本办法规定职责并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按照有关

规定予以处理。 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中电力企业是指以从事发电、输电、

供电生产等为主营业务的企业。 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**月**日起施行。 

 


